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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7條
一  南投縣政府(下稱本府)為規範南投縣社區大學(下稱本大學)營運管理，俾保障學員權益，特訂定本基準。
二  本大學得向學員收取下列費用：
（1） 報名費。
（2） 學分費。
（3） 材料費：其金額依各課程實際需要決定並於課程大綱中明示，並按實際使用費收取費用。
（4） 書籍費：應於招生時明示書籍費用，按實際使用費收取費用。
（5） 戶外教學活動課程費用。
（6） 保險費。

（7） 其他因課程所需之費用。

三  本大學之報名費(每期每人不限選課科數，只繳交一次)：

（1） 春、秋季班：舊生新臺幣一百元，新生新臺幣一百五十元。

（2） 夏季班：新臺幣五十元。
四  本大學之學分費收費方式如下: 

（1） 春、秋季班：以每一門課程所選修之學分為單位，每一學分收費為新臺幣七百元整；亦即一門課程為兩個學分，收取學分費新臺幣一千四百元整。

（2） 夏季班：以每一門課程所選修之學分為單位，每一學分收費為新臺幣七百元整；亦即一門課程為一學分，收取學分費新臺幣七百元整。

（3） 因應課程實際需求得酌收教材費。
五  本大學之學員如有下列情形者，可享有優惠，本優惠僅限於本人有效，且不得延後保留：

（1）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政府機關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1. 春、秋季班：每一門課程折抵新臺幣五百元。

2. 夏季班：每一門課程折抵新臺幣二百五十元。

（2） 符合下列條件者，學分費優惠如下：(夏季班不適用之)

1. 上學期上課期間參與社區大學規劃之活動，並經社區大學認可後，每項活動可折抵新臺幣五十元。

2. 上學期上課期間擔任志(義)工，每服務滿6小時者，可折抵新臺幣五十元。

3. 上學期上課期間擔任班代，表現優良且經社區大學核可者，可折抵新臺幣二百元。

4. 前三目之優待係指一門課程最多可折新臺幣二百元，如學員折抵超過新臺幣二百元以上，超出部分則需選修第二門課程可再折優待，以此類推。

（3） 前二款((一)與(二))優惠僅能選擇一項使用。
六  本大學得針對修習課程之弱勢及特殊族群學員，提供優惠減免學費之課程方案，其項目及額度，由各分校共同訂定之，並報本府呈核簽准後實施，且不溯及既往。
七  本大學課程因故未能開課時，其退費基準如下：

（1） 報名費：除因課程未達最低開班人數致未能開班且同一學員所報名課程皆未成班，於開學前通知學員，並於開學前全額退還已繳納報名費。其餘情況皆不退費。

（2） 學分費：

1. 課程未達最低開課人數致未能開班，於開學前通知學員，並於開學前全額退還學員已繳納學分費用。

2. 學員報名後，因個人因素申請退費者，可依下列規定執相關証明及報名收據於開學前向原報名分校辦理全額退費：

(1) 春、秋季班：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二週結束前辦理退費者退還八成學分費，第三週起不接受退費。

(2) 夏季班：開學後第一週結束前辦理退費者退還八成學分費，第二週起不接受退費。
八  各分校之收退費內容，均應詳列於招生簡章或本大學資訊網公告宣傳週知，並報本府備查。

九  本大學辦理各項收退費應開立收據並保存證明，以備查核。
